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组织申报2024年人才住房入库的通知

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各有关单位：
　　为扎实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营造宜居宜业宜创新的人才发展环境，多渠道筹集人才住房房源，盘活各类社会存量用房，增加我市人才住房房源供给，根据《佛山市人才安居办法》的相关规定，现就组织申报佛山市人才住房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申报范围
　　佛山市五区（禅城区、南海区、顺德区、高明区、三水区）范围内的以下房屋：
　　（一）新供应用地、城市更新项目建设或配建的人才住房。
　　（二）市、区人民政府，结合发展需求，利用新增供应住宅用地建设的人才住房。
　　（三）市、区人民政府通过购买或租赁商品住房、改造商业用房、改造城中村闲置存量房、盘活企业自持商品住房、动态筹集商品住房等方式筹集的人才住房。
　　（四）企事业单位等利用自有用地建设或配建的人才住房。
　　（五）通过社会捐赠、市场租赁、政府征收等其他合法方式筹集的人才住房。
　　二、组织申报时间
　　自通知发布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
　　三、申报条件
　　（一）房屋产权清晰，无权属纠纷且不存在查封、异议、冻结等情形。如房屋为共有的，需共有人一致同意入库。
　　（二）产权型人才住房的单套建筑面积以90-143平方米为主；租赁型人才住房的单套建筑面积以60-89平方米为主（市场化人才公寓单套建筑面积可适当减少）。
　　（三）纳入租赁型人才住房管理的存量房源须具备基本入住条件（住房已装修，非毛坯房状态，已开通水电气；住房内配置有满足基本生活的设施设备，至少应包括灯具、灶具、床、床垫等）。
　　（四）人才住房入库优先考虑具有一定规模，机构化、专业化运营管理的房源。
　　四、申报主体
　　拟将有关房源纳入产权型人才住房或租赁型人才住房的申报主体应为房屋权属人或房屋权属人委托的运营管理单位。
　　五、申报流程
　　（一）申报资料提交
　　由申报主体向所在区住建部门（申请市级人才住房的向市住建部门）提出申请，填写人才住房入库申请表，并提交以下资料：
　　1.人才住房入库申请表；
　　2.申报主体身份信息材料；
　　3.拟纳入人才住房项目介绍；
　　4.房屋权属相关材料；
　　5.拟纳入人才住房房源清单。
　　其中，申请将存量房源纳入租赁型人才住房管理的，还需提供符合设计、消防、安全等相关标准材料；有关房源达到入住条件的文件、照片等相关材料；租赁型人才住房租赁方案。
　　（二）审核认定
　　由房源所在区住建部门（申请纳入市级人才住房的为市住建部门）对申报主体、房屋信息等资料进行审核。
　　（三）公示及确认
　　对通过审核的房源，由所在区住建部门（申请纳入市级人才住房的为市住建部门）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由审核部门对拟纳入房源进行确认，明确具体纳入期限，并告知申报主体。
　　（四）房源备案
　　各区住建部门确认将有关房源纳入人才住房房源库后，应于3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报市住建部门备案，并将房源信息录入佛山市人才住房信息管理平台。
　　六、退库管理
　　纳入人才住房管理期限已满，不再继续纳管的，可向各区住建部门（市级人才住房项目向市住建部门）申请退出人才住房房源库，由住建部门根据《佛山市人才安居办法》等有关规定审核同意后，将有关房源退出人才住房房源库管理。
　　七、其他
　　纳入人才住房房源库的项目按规定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附件：佛山市人才住房入库申请表.wps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8月15日       
　　（联系人：潘先哲，联系电话：8338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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